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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1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000068�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0-42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31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7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7日

（四）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主持人：董事长黄俞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61,531,91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5.8473％。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60,

700,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7648％；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31,0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826％。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8,046,0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794%；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非独立董事孙波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非独立董事张剑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791,718 99.8396% 666,900 0.1445%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05,823 98.0545％ 666,900 1.7529％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非独立董事柴宏杰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4选举非独立董事卫炳章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5选举非独立董事童利斌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6选举非独立董事李保华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7选举非独立董事秦军平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1.08选举非独立董事郭金涛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独立董事任意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独立董事昝志宏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2.03选举独立董事樊燕萍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2.04选举独立董事陈运红先生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范崇澜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791,718 99.8396% 666,900 0.1445%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05,823 98.0545％ 666,900 1.7529％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3.02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智艳青女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0,804,718 99.8424% 653,900 0.1417% 73,300 0.0159%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7,318,823 98.0886％ 653,900 1.7187％ 73,300 0.192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194,998,869 1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8,046,023 1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顾明珠、王骁奕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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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29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2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孙波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

项：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董事孙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董事张剑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及主任委员选举情况如下：

3.1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孙波

委员：卫炳章、柴宏杰、童利斌、李保华、昝志宏、陈运红

3.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昝志宏

委员：童利斌、任意

3.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任意

委员：卫炳章、陈运红

3.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樊燕萍

委员：秦军平、昝志宏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孙波先生的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童利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童利斌先生的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秦军平先生、郭金涛先生、朱明扬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童利斌先生的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荣姝娟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孙波先生的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丁勤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新年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董事会选举聘任的人员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选举、聘任人员简历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附件：

孙波先生简历

孙波，男，1963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正高级工程

师。 曾任省建总公司海南分公司经理、兼任武汉分公司经理,山西省建六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山西

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董事长、2005年9月

至2006年12月兼任中国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 现任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除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董

事长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

被失信执行人。

张剑女士简历

张剑，女，1979年6月出生，汉族，江西南昌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历任深圳市邮

政储汇局市场部职员，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财金处副主任科员，产业协调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

长，经济体制改革副处长，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剑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除在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职务

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

人。

卫炳章先生简历

卫炳章，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职于山西建筑工程

（集团）总公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山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晋建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董事长；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部长。 现任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山西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卫炳章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

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柴宏杰先生简历

柴宏杰，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长治市银监分局办公室科员、团委书记、副主任、

主任；中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长治银监分局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行长办公室副主任；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山西

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西金融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本运营

部总经理；山西国投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柴宏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

董事长外，与其它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查询，不是被

失信执行人。

童利斌先生简历

童利斌，男，1972年出生，清华大学博士。曾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童利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

人。

李保华先生简历

李保华，男，1963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重庆大学建筑管理工程专业，最高学历本科、硕士学位，

正高级工程师职称。曾任山西省机械施工公司第七施工队机械技术员，第一工程处团支部书记，公司团委

副书记、书记，特种机械处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基础分公司经理，公司副经理，公司经理，山西机械化建

设集团公司总经理，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保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秦军平先生简历

秦军平，男，1980年出生，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分公司财务科长；山西四

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阳泉

煤业太行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秦军平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

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郭金涛先生简历

郭金涛，男，1986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同济大学市政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工

程师、经济师职称。 曾任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综合办公室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晋建国际融

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融资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现任晋建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董

事，期间被抽调参与十一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工作，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郭金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朱明扬先生简历

朱明扬，男，1964年出生，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曾任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环境事业部职员，北

京华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水务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同方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明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任意女士简历

任意，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管理学学士。 曾任职于广东融关律师

事务所，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现任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华控赛格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任意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

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昝志宏先生简历

昝志宏，男，汉族，1962年生，经济学硕士，现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财政学、公共管理（MPA）硕士生导

师，教学名师，山西省普通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山西省预算会计学会副会长，山

西省财政厅党组联系专家，内部控制专家，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山西省财政学会、会计学会理事、

太原市财政学会副会长，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昝志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

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樊燕萍女士简历

樊燕萍，女，汉族，197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 曾任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现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财经大学智能管

理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樊燕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陈运红先生简历

陈运红，男，汉族，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律专业人士。 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公诉处处长助理、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办案科科长、中央政法委干部、副处长。现任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问（非权益合伙人），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运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荣姝娟女士简历

荣姝娟，女，1979年出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

理、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成

都支付通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荣姝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

的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丁勤女士简历

丁勤，女，1982年出生，学士学位。曾任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

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深圳市微讯移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深圳华控赛格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深圳市前海华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丁勤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

要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杨新年先生简历

杨新年，男，1991年出生，汉族，经济学学士学位。 曾任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证券部副部

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杨新年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

求，经公司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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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7月29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

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

决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范崇澜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范崇澜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范崇澜女士简历

范崇澜，女，1977年6月出生，汉族，湖北武汉人，深圳大学运输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北

方交通大学经管学院产业经济学硕士，经济师。历任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部业务经理、证券事务代

表、董秘办职员。 现任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深圳市赛格创业汇有限

公司监事、深圳市红土赛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范崇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外，与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经查询，不是被失信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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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如下：

总经理：童利斌先生

副总经理：秦军平先生、郭金涛先生、朱明扬先生

财务总监：荣姝娟女士

董事会秘书：丁勤女士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

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简历

详见董事会决议公告）。

证券事务代表：杨新年先生

丁勤女士、杨新年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勤女士 杨新年先生

联系地址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 6�号

电话 0755-28339057

传真 0755-89938787

电子信箱 qin.ding@huakongseg.com.cn xinnian.yang@huakongseg.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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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标准按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第二十六条关于中小投资者的规定执行。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public@shaanxigas.com

互动电话：029-86156198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14:30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A1区开元路2号的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大楼11楼会

议室召开。

（二）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宏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7月16日、7月24日、7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会议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18,660,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23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17,657,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3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03,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130,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6%。

（六）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第四届监事会部分监事及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候选人、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5项（均包含子议案，需逐项表决），议案1、议案2、议案3均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查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选举8名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即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1.01 选举刘宏波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38 99.9722% 是

1.02 选举陈东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40 99.9722% 是

1.03 选举任妙良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1,541 99.9723% 是

1.04 选举毕卫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41 99.9722% 是

1.05 选举袁军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42 99.9722% 是

1.06 选举李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7,944 99.9731% 是

1.07 选举李冬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45 99.9722% 是

1.08 选举王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18,460,846 99.9722% 是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1.01 选举刘宏波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82 90.6079%

1.02 选举陈东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84 90.6080%

1.03 选举任妙良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1,085 90.6409%

1.04 选举毕卫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85 90.6080%

1.05 选举袁军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86 90.6081%

1.06 选举李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7,488 90.9414%

1.07 选举李冬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89 90.6082%

1.08 选举王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30,390 90.6083%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选举4名独立董事。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即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2.01 选举彭元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8,470,838 99.9735% 是

2.02 选举王智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8,470,839 99.9735% 是

2.03 选举田阡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8,460,840 99.9722% 是

2.04 选举沈悦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8,461,142 99.9722% 是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2.01 选举彭元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40,382 91.0773%

2.02 选举王智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40,383 91.0773%

2.03 选举田阡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30,384 90.6080%

2.04 选举沈悦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30,686 90.6222%

以上当选的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选举3名非职工监事。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即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张珺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718,460,938 99.9722% 是

3.02 选举邢智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718,467,939 99.9731% 是

3.03 选举刘静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718,460,940 99.9722% 是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3.01 选举张珺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930,482 90.6126%

3.02 选举邢智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937,483 90.9412%

3.03 选举刘静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930,484 90.6127%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19年度薪酬及2017-2019年任期激励薪酬兑现的议案》

4.01董事2019年度薪酬兑现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18,430,835 99.9680% 230,100 0.032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0,379 89.1996% 230,100 10.8004% 0 0.0000%

4.02董事2017-2019年任期激励薪酬兑现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18,430,835 99.967982% 230,000 0.032004% 100 0.0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0,379 89.1996% 230,000 10.7957% 100 0.0047%

（五）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2017-2019年任期激励薪酬兑现的议案》

5.01监事2019年度薪酬兑现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18,430,835 99.967982% 230,000 0.032004% 100 0.0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0,379 89.1996% 230,000 10.7957% 100 0.0047%

5.02监事2017-2019年任期激励薪酬兑现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18,430,835 99.967982% 230,000 0.032004% 100 0.0000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900,379 89.1996% 230,000 10.7957% 100 0.0047%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小洁、赵戈辉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详细情况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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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得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 、“公司” ）于2020年7月2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二

〇二〇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0年7月3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出具的《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关于厦门信达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厦信〔2020〕33号），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原则同意公司

上报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次激励计划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方可实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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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召开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19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8月19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2日（周三）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8月12日（周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名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施雪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度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二〇二〇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合法、完

备。

以上提案已于2020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予以披露。

（三）特别强调事项

上述第1-3项提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为

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关联

股东需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

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郑学军先生作为

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上述第1-3项提案的投票权。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

另行表决，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表决将视为其放弃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的表决权。 有关征集投

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20年8月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厦门信

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提名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登记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书面委托

书。 外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2、登记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3、登记时间：2020年8月13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92-5608117

联系传真：0592-6021391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

邮编：361016

联系人：钟铮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2、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二〇二〇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1。

2、投票简称：“信达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8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提名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表格式列示），否则无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

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